台州学院人事处文件

台学院人发〔2011〕43号



关于转发《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推荐孔子学院/课堂汉语教师的通知》文件的通知
校内各部门：

根据《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推荐孔子学院/课堂汉语教师的通知》（浙教电传〔2011〕256号）文件精神，我校将在全校范围内公开遴选拟向省教育厅推荐的海外孔子学院/课堂汉语教师人选，有关申请条件、推荐程序、岗位需求、待遇等详情参见附件1。请有意向的教师在11月16日前将相关材料报送人事处。

联系人：徐璐洁   电话：85137101。

附件：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推荐孔子学院/课堂汉语教师的通知
二○一一年十一月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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